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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麻城市人民医院提出，湖北省卫健委审核并归口，湖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批准立项（《省市场监督局关于下达 2023 年湖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

计划（第一批）的通知》鄂市监标函[2023]109 号），项目编号：T-Z-05-2023186。

（二）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情况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麻城市人民医院、黄冈市卫健委等，共 9家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略

（三）标准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2003 年，我国《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正式发布实施，至此拉开了我国科学

管理医疗废物的序幕。《湖北省医疗卫生机构废物管理暂行规定》（鄂卫生计生

委发[2017]13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81 号）、

《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国卫医发〔2020〕3号）、《关于开展

医疗机构废弃物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389 号）等系列文

件先后出台，更是进一步加强了医疗废物的规范管理。医院作为医疗废物产生的

主要来源，源头管控更显重要。一方面，全国卫生行业尚无统一的医疗废物管理

的行业标准，湖北省也无指导全省医疗废物管理的地方标准。截止目前，湖北省

仅有黄冈地区发布实施了 1项地区性地方标准《医疗废物暂存间卫生管理规范》



（黄冈地方标准 DB 4211/T 12-2022），受地方标准区域性限制，亟待需要一个

符合全省使用的医疗废物在医院全过程管理的指导标准。

本标准的制定，将对于我省医院开展医疗废物管理产生重要意义：

1、全过程、全流程医院医疗废物管理，支持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

本标准将医疗废物在医院的分类收集、院内转运和暂存三个核心环节的技术

要求和管理要求进行了细化，全过程进行规范，改变了实践中医疗废物基础设施

设置要求不清晰、管理流程不规范、作业要求不统一、结果标准不一致等问题。

更好地支持医院临床诊疗、教学和研究，也将满足环保部门预防医疗废物在医院

管理失控的要求。

2、关键指标进行了量化，为医院医疗废物管理考核、评价提供了支持。

医疗废物的管理是医院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医院等级评审的一票否

决的关键指标。本标准就医疗废物院内管理的关键细节进行了指标量化，即可指

导医院科学、规范管理，又可以作为医院、主管部门检查、考核的参考依据。

3、注重实操，可为医院非核心工作进一步社会化提供帮助。

医疗废物院内分类收集、转运和暂存等系列非医疗核心工作社会化程度很高，

这在我省比较普遍，全国同样普遍。本标准将医疗废物分类收集的设施、转运工

作各管控环节、结果要求都贴近实操运作，并进行明确和细化。既可以指导医院

自行开展医疗废物处置，也可以为医院指导和考核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指导性辅

助资料。

（四）标准编制主要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

本标准申请立项之前，麻城人民医院基于黄冈地方标准《医疗废物暂存间



卫生管理规范》（DB 4211/T 12-2022）起草单位为班底，邀请了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院感专家、黄冈卫健委的管理专家等，筹建了本标准的预

研小组，积极开展了资料收集、调研等一系列的标准研制工作。预研小组通过制

订工作方案，进一步的明确了目标要求、工作思路、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标

准立项通过后，预研小组正式转变为标准起草小组，并持续开展标准制修定工作。

2、确定标准框架，形成标准草案

2023 年 8 月 10 日，起草小组根据 8 月 1 日收集的各方意见，结合对现有

资料研究和我省医院医疗废物管理的现状调研，确定了标准框架，并形成了标准

的草案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依据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依据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依法依规原则

本标准涉及到危险废弃物，关乎医院院感管控，影响到广大医护和患者的人

身健康和安全，因此，本标准的编制将严格落实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

标准研制过程也将严格执行地方标准制修订的程序，一步一脚印开展。

2、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实用的原则

标准所提及的要求，设置的指标将基于调研数据和医院实际进行编制，并

强化标准后续的实用性。因此，本标准的编制在满足医院院内医疗废物的收集、

转运、暂存等全过程的条件下，也提供了符合医院实际需要的医废暂存间布局设

计参考资料，和能够作为医院医废暂存间应急物资储备的参考资料。将各项资料

转化成便于医院医疗废物管理和使用的重要资源。



（二）标准编制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遵循“先进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医疗废物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是本标准编制的依据。其中包括：

《湖北省医疗卫生机构废物管理暂行规定》（鄂卫生计生委发[2017]13号）

《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国卫医发〔2020〕3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医疗

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81 号）

《关于开展医疗机构废弃物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

389号）

《关于印发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021）版的通知》国卫医函（2021）238号

《湖北省医疗废物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2022] 第421号

另外，本标准的编制大量参考了黄冈地区地方标准DB 4211/T 12-2022 《医

疗废物暂存间卫生管理规范》

（三）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疗废物在医院内部分类收集、转运、暂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医疗废物的管理，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可参照

执行。

2、院内收集

本标准规定了收集点收集要求和集置点临放要求两个部分。



1）收集点收集要求

本标准针对收集点收集，明确了收集点设置，并配套给出收集容器配置的要

求，见表 1和表 2。

表 1 医疗废物收集点设置

区域 收集点位置 说明

门、急诊 候诊区、诊室、治疗室、输液室、抢救室、手术室 -

住院病区
治疗准备室、治疗室、处置室、传染病房、隔离病员床单元 普通病房内可不单独设

治疗车 配收集容器，作为流动收集点

检验科室 候诊区、采样区、实验区 —

行政、后勤区域

—

可不单独设

室外区域
可不单独设，但传染病类医疗机构

除外

其他区域 消毒供应中心、洗消中心、洗涤中心 设在分拣和污洗区

注1：院感暴发期，疫情防控期的收集点设置按院感特殊要求执行。

注2：收集点位置的名称按照WS/T 527的规定执行。

表 2 各收集点医疗废物容器配置参考表

收集点
容器大小

a

（L）
固定及其他要求

公共走道 30 背靠墙体或转角放置

病房 30 靠墙放置或设在特殊病人床头

诊室 15 置于洗手池周边

输液室 50 置于护士操作台内侧

治疗室、检验室等独立房间 30 置于洗手池周边

手术室 45 手术台周边

抢救室 35 急救病床周边

a 容器大小为参考容量。

针对锐器盒，标准给出台面固定摆放的要求：高度：宜(91.52±7.51 )cm，或

取该病区/科室护士平均身高比值 （0.57±0.04）设置； 距离：宜与操作者间距

保持（37.97±6.03）cm。另外，明确了治疗车上锐器盒的放置要求等。

基于合理设置医疗废物收集点，本标准依据《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的规定，

明确了医疗废物分类收集的要求和具体操作方法：

①应全部收集到医废专用容器中，无泄露、遗撒；做到：病理性废物，宜在



产生地消毒、密闭封装后收集；含有大量液体的医废，应使用专用医废袋密封后

收集，必要时可多重包装；刀片、长针、锯片、玻璃等锐器等医废应置于利器盒

中，必要时可使用包装纸包裹；

②医废专用袋或者容器达 3/4时，应及时封装，转移至集置点。

③高传染风险的医废应标签上标注风险情况，按分类使用独立容器和包装袋。

2）集置点临放

本标准明确了医院各区域医疗废物集中临放待运的集置点设置和配套设施的

要求（见表 3）：医院各区域宜将污物间或指定区域列为医废临放集置点，具体

要求应符合：

①医废产生较多的区域，如门、急诊和医技科室，口腔科、治疗室、输液室、

检验室、病理科、手术室、血透室等，应独立设医废集置点；

②医废产生较少的病区/科室，可按就近原则，同层合并设集置点；

③传染病病区宜按同种传染病区/科室为单元设集置点。

表 3 医院各区域医废集置点配套设施表

名称 数量
a

要求

紫外线灯 1盏 在集中收集处安装

洗手设施 1套 为非接触式水龙头

工具清洗设施 水池3个 污洗池、消毒池、清洗池

空调 1台 有中央空调的可不配置

冰箱或冰柜 1台 无病理性废物（含胎盘等）可不配置

防蚊蝇装置 — 安装纱窗、灭蝇灯等

a
本表数量为参考值。

医疗废物在医院各区域应根据恰当情况及时临放集置点，并临放不超过 24h：

1 在病区、科室临放超 24h；

2 在收集点发生遗撒、泄漏的；

3 医废中含有大量液体，可能影响初始包装承受力，存在泄漏等风险的。



3、院内转运

本标准规定了转运工具、转运路线、转运时间、安全与应急的详细要求：

1）转运工具

标准明确了转运工具颜色为黄色，使用周转箱（桶）转运应符合 HJ 421 的

规定，并按要求明显标识。转运工具的尺寸、结构和材料、智能化要求都在标准

中逐项进行明确。

2）转运路线

本标准规定医废院内转运路线图应在后勤、院感等部门的协调下确定，并在

医院视频监控范围。具体要求应符合：

1 覆盖所有医废集置点；

2 避开餐饮、休息区域，对接医院建筑内的污物通道；

3 通过污物电梯或货梯连接建筑上下通道；

4 避开医院内部交通干道和人流密集区域；

5 应在医院内部道路通行，不借道院外交通道路；

6 非必要时，不宜将地下室纳入转运路线。

3）转运时间

标准要求医废院内转运时间应安排在人流量较少时间段，具体安排可根据医

院实际情况确定。

4）安全与应急

标准要求医疗废物应由专职人员按既定路线、规定时间实施，并禁止：

1 改变既定转运路线；

2 将医废或医废转运工具（车）等置于无人监视区域；



3 除发生泄漏、遗撒外，转运过程二次分拣、分装医废；

4 转运过程中更换作业人员。

针对医疗废物转运过程突发事件，医院应做好应急准备，包括应急预案。

5）转运操作要求

本标准给出了人工收集转运和智能转运车收集转运的要求。并对现场收集、

现场交接、院内转运的具体操作给出了明显要求。具体包括：

1 集置点收集：按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密封初始包装，并进行重量、数量、

类别、科室、交接人等信息记录，标签封口；

2 交接现场应进行确认，确认手续应存档不少于 3年；

3 院内转运应专人转运，转运工具应一用一消毒，消毒剂有效氯含氯为 1000

mg/L。

4、院内暂存

1）暂存设施要求

标准对医院医疗废物暂存间的设施、配套物品和工具等进行详细要求，

其中包括暂存间与周边的安全距离（见表 4），暂存间功能区建筑设计要求

（见表 5），暂存间配套设施共建（见表 6）进行明确指引，并鼓励配置智能化

设施设备。

表 4 医废暂存间与周边设施防护距离参考表1)

单位为米

周边设施 防护距离
a

诊疗区 ≥ 20

室外休闲、锻炼场地 ≥ 30

食品加工或餐饮场所 ≥ 50



高温设施 ≥ 30

周边居民区 ≥ 30

院内行人主要通道 ≥ 10

幼儿园、学校、养老机构或其他易感群体活动场所 ≥ 100

a
指无障碍的直线距离。

表 5 医废暂存间不同功能区建筑设计要求

功能区

设计要求

位置 面积 出入口

更衣办公区
废物存放区上风

位置独立设置
办公区不小于 10 m

2，
；若配置淋浴间，不小于 5.0 m

2

。
不宜同侧设计；若同侧设计，

间距不小于 5 m。其中：工

具清洁区与医废存放区的门

宽度不小于 1.5 m。
工具处置区 —

不小于医疗废物存放区的 1/3。其中：备用容器存放

不小于 10 m
2
；器具清洗和消毒区不小于 10 m

2
。

废物存放区
a

暂存间下风位置

100 张病床以下的，不小于 30 m
2
；100 张病床以上

300 张病床以下的，不小于 50 m
2
；300 张病床以上

的，每增加 100 张床位，在 50 m
2
基础上增加 10 m

2
。

a
传染病、妇产、肿瘤、透析等卫生机构可按本表要求面积的 1.3 倍数核算；眼科、骨科等专科类医疗卫生机构废

物存放区可按本表要求面积的 0.8 倍数核算 。

表 6 医废暂存间配套设施参考表

品名
要求

设施（含物品）要求 配置要求

紫外线灯 灯管不小于 30 W，辐照强度不小于 70 uW/cm² 距地面高度 1.8 m～2.2 m，不低于 1.5 W/m
3

应急照明灯 防水 每个独立的分区应至少有1盏

水龙头 洗手池水龙头为非接触式 室内外各不少于1个冲洗用水龙头

机械通风 有电路保护装置 医废存放处至少1个

空调 不小于 2P 医废存放处宜独立按装

冰柜/冰箱 宜有温度显示 2台，用于病理性废物和胎盘独立贮存

电子秤 在检验合格期内，误差小于 0.1kg 未使用智能回收车的应配置

灭蝇灯 — 安装高度1.8 m～2.0 m，距天花板不小于0.6 m

鼠饵器 可防水 室内室外适量放置

灭火器 宜 4 Kg 装，带消防箱，在有效期 不少于4具

应急物品柜 可上锁 配套物资按附录B执行

清洁工具 可复用 —

医废容器 符合HJ 421的要求，并有明显标识 宜不少于在用容器数量的0.2倍数备存



配套设施设备，标准还明确了医疗废物暂存间的标识，分为分类标识和

医疗废物容器的定位标识。其中，根据 GB 15562.2、HJ 1276 的规定，明确

了微信废物存贮、处置场所标识。见图 1：

图 1 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场所标识

3）暂存

本标准针对医疗废物医院暂存间暂存工作明确了一系列的指标要求：

1 按分类进行存贮，并记录；

2 密闭存贮，要求保持在(20±2 )℃，超过 26℃，医废宜日产日清；

3 24 h 在线监控，并保持存储区关闭，每天通风 2次每次不少于 3小时，

对湿度宜保持在 50%～60%；

针对暂存间的物品明确了卫生清洁要求（见表 7），并要求医疗废物应交付

有资质单位清运，针对医疗废物暂存间突发事件应做好应急准备，包括每年演练

1 次。

表 7 医废暂存间物品物表消毒周期要求

物 品 消 毒 频 次 消毒要求

墙体表面 1.5m 以下每天清洗、消毒；1.5m 以上可 3～5 天清洗消毒一次 不低于 1000 mg/L 含氯消毒剂

紫外线灯管表面 1次/周 不低于 75% 酒精

门、窗 1 次/周，其中门把手每天不少于 2次 不低于 1000mg/L 含氯消毒剂

灯具、排风 1 次/月，其中控制开关器每天不少于 1次

电子秤 1次/天

水龙头 1～2次/天



物 品 消 毒 频 次 消毒要求

冰柜/冰箱 外表面每天 1次，内部 1次/周
不低于 1000mg/L 含氯消毒剂或

75%酒精

周转箱（桶）
一用一消毒 不低于 1000mg/L 含氯消毒剂

清洁工具

注：暂存间消毒作业实施及结束30 min后应充分通风。

5、附录

本标准共计 2个附录，分别给出医疗废物暂存间功能区设计参考和医疗废物

暂存间应急物资准备参考。

三、推广预计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作为医疗废物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的细化管理和操作技术规范，

必将方便医院切实落地医疗废物的规范管理。一方面，可避免或减少医疗废物对

人和环境的伤害、污染，节约医院和社会的资源；另外一方面，也可为第三方机

构参与医院服务提供便利，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采标与知识产权情况

（一）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采标。

（二）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符合有关强

制性标准的要求。本标准引用文件现行有效，引用标准的标准号和标准名称如下：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9193 疫源地消毒总则

WS/T 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WS/T 367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WS/T 512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



WS/T 527 医疗机构内通用医疗服务场所的命名

HJ 421-2008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三）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六、替代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

七、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医院医疗废物卫生管理规范 第 1部分：院内收存》标准起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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